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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物价局关于试行居民生活

用电阶梯式电价的通知

省电力公司，各市、县物价局(发改局) : 

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的

指导意见)) (发改价格 [201 1] 2617 号)精神，经省政府同意，

决定对我省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式电价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:

一、阶梯电价的实施范围:实行"一户一表"的城乡居民

用电户。居民用户原则上以住宅为单位，一个房产证明对应的

住宅为一"户"。没有房产证明的，以供电企业为居民安装的

电表为单位。

二、电量分档及加价标准:居民月用电量分为三个档次?

第一档为 230 度及以内，维持现行电价标准;第二档为 231 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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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400 度，在第一档电价的基础上，每度加价 O. 05 元;第三档

为高于 400 度部分，在第一档电价的基础上，每度加价 O. 3 元。

对家庭户籍人口在 5 人二〈含 5 人)以上的用户，每月增加

100 度阶梯电价基数，具体操作办法另行制定。

三、执行周期:考虑我省的气候特点，居民夏、冬季用电

较多的实际情况，阶梯电价按年为周期执行。全年分档电量按

照月度电量标准乘以月份计算，执行相应分档的电价标准。

居民用户发生用电变更，按照实际用电月份数计算分档电

量，用电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。

四、对困难群体给予一定的免费电量:对城乡"低保户"

和农村"五保户"家庭每户每月给予 15 度免费用电基数。采

取"即收即返"的方式，供电企业根据民政部门定期提供的"低

保户"和农村"五保户"家庭清单，从抄表月份第一档电量中

扣除对应的免费电量后计算当月应收电费。免费电量按年清

算，具体操作办法另行制定。

五、关于合表用户的执行:对未实行"一户一表"的合表

居民用户，电力公司应立即进行"一户一表"改造，改造工作

完成后，按居民阶梯电价执行。对明确不愿意进行"一户一表"

改造的合表用户和企事业单位暂无条件改造的下属合表用户，

电价每度提高 2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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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执行居民用电价格的非居民用户:对国家明确规定执

行居民用电价格的非居民用户，电价每度提高 2 分。

七、峰谷分时电价的执行:在执行峰谷电价的地区，继

续由居民用户自愿选择执行居民峰谷分时电价。一经选定，一

年内不得变更。实施阶梯电价后，居民用户电费按照"先峰谷、

后阶梯"的方式计算。

八、执行日期: 2012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，居民阶梯电价的

执行周期为年， 2012 年按半年的分档电量计算。

九、居民阶梯电价涉及面广，各地要及时做好舆论宣传工

作，做好价格政策的解读，加深群众对阶梯电价政策的了解。

各级价格主管部门、供电企业要精心组织、周密安排，加强沟

通协调，认真做好本通知规定中各项措施的贯彻落实工作，确

保我省阶梯电价政策顺利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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